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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院〔2022〕17号

关于评选2021学年三星奖学金的通知

各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根据捐赠方的要求，现开展2021学年三星奖学金评选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
数学学院、物理学院、化学学院、生物医学工程学院、智能工程学院、航空航天学院、计算机学院、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、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、岭南学院、法学院、管理学院（工商管理、会计学）2020级硕士研究生。
二、申请条件
1. 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、举止文明、乐于助人；
2. 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，科研能力较强，并取得较好的科研业绩；
3. 学科知识扎实、实践能力强，具有创新精神；
4.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三、奖励标准及名额
人民币7000元/人。
硕士生获奖总人数为8人，每个学院可推荐1人，奖学金推荐学生的具体获奖情况由捐赠方确定。
四、材料报送要求及注意事项
2022年3月21日前，各培养单位将推荐材料报送研究生院，推荐名单须在本单位公示5日。各单位应提交的材料见附件，纸质版请交至南校园研究生院307办公室，电子版发送至fanzhj@mail.sysu.edu.cn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三星奖学金申报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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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：岭南学院、法学院、管理学院、数学学院、物理学院、化学学院、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、计算机学院、生物医学工程学院、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、智能工程学院、航空航天学院。
中山大学研究生院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    2022年3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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